
	

	

	

	
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1
建宁县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工程预、结（决）算审核
送审报告
建宁县财政局：
现根据闽财建〔2002〕90号文、闽财建〔2007〕15号文、《建宁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》〔2016〕16号文等有关文件规定，将我单位负责建设的财政性资金建设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          算审核有关资料送上。具体项目概况如下表：
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项目概况表 
单位：万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资  金  来  源

	
	总   计
	省级财政
	市级财政
	县级财政
	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
	国      债
	银行
贷款
	自筹
资金
	其    他

	资金
拼盘
	
	
	
	
	
	
	
	
	

	到位
资金
	
	
	
	
	
	
	
	
	

	立项批文
文 号
	批复
建设
规模
	实际
建设
规模
	结构
形式
	开工
日期
	竣工
日期
	验收
日期

	
	
	
	
	
	
	

	送  审  投  资

	总    计
	建安工程投资
	设备投资
	待摊投资
	其他投资

	
	
	
	
	


送审单位法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项目联系人：
（送审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年     月    日
附：
	建宁县财政局基本建设项目评审任务通知单

	填报股室
	
	填表人
	

	项目编号
	〔    〕   号
	报审金额
	万元

	评审单位
	建宁县财政投资
评审中心
	下达审核任务日期
	

	股室意见：
	
	股室负责人（签章）
	


注：本表由财政局业务股室安排人员填报，经股室负责人审核后下达评审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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